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訓練計畫擬訂原則 

• 蒐集缺工職缺，評估所需技能 

• 訓練時數有限下，讓學員習得一技之長 

協助失業勞工學習就

業技能 

• 提出就業輔導計畫及訓後就業合作廠商意向書 以就業為導向 

• 就安基金補助課程不受此限制 新北市境內辦訓為原

則 



什麼課一定要上？ 

• 至少三小時之性別平等課程與四小時之就業市

場趨勢分析及求職技巧等課程 

• 視需要納入勞動法令、生涯輔導、職業道德與

職場工作倫理、人際溝通等軟性課程或活動 

什麼課不能上？ 
• 對人體或動物有侵入性、交付或使用內服藥品

等醫療管理行為或抵觸醫師法、醫療法、獸醫

師法等相關規定之內容 

• 屬基礎教育、語文、活動、休憩益智、性情陶

冶或課程與就業目標直接關聯性不顯著 



訓練場地注意事項 
 訓練場地空間及設備足夠30位學員使用 

 符合消防安全及建築物安全相關規定 
壹、投標廠商應具備之設施與設備 

項    目 訪 視 項 目 

1.教室學員容量 是否符合投標廠商設立證書明定訓練容量。 

2.教學環境 教室面積是否舒適寬敞、照明度是否明亮，擁擠陰暗者視為不合格。 

3.共同教學設備 
1、投標廠商提案訓練計畫書所列設備是否符合。 
2、電腦課程使用之電腦軟體是否具有足夠數量之合法版權軟體。 

4.學員使用設備 投標廠商提案訓練計畫書所列設備是否符合。 

5.電腦教室教學 
設備 

是否具備單槍、投影機或教學廣播系統。 

6.學員空間 訓練教室內每位學員使用空間是否寬敞（不得低於1.3平方公尺）。 

貳、建築物安全及消防安全相關資格文件 

一、廠商訓練場所屬學校校本部者，免附證明。 

二、廠商訓練場所非屬學校校本部者，應檢附在本訓練開班期間內
有效之下列文件（第1類廠商培訓場地非屬校本部）而設置於一
般民間建築物者（推廣部）亦應檢附）： 
建築物安全相關資格文件： 
由地方政府建管或工務單位所核發備查或准予備查有效之「建
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結果通知書」（影本）。
消防安全相關資格文件： 

由地方政府消防單位所核發「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書收執聯」
或網路申報提供之相關證明（影本）、或消防安全設備檢修設
備師或設備士簽發之有效「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報告書」（影
本）。 

參、其他（場地同意使用或證明及其他文件正本或實地觀察項目足
以影響計畫進行者） 

  



經費編列原則-指定報價 
鐘點費：教師每小時原則新臺幣1,000元，術科助教每小時新臺幣  

                   500元 

 

保險費：月投保薪資新臺幣13,500元，每月應繳勞保費新臺幣 

                   1,230元/ 月估算，採實支實付 

 

 就業輔導費：每人新臺幣4,000元，每班總額新臺幣12萬元 



經費編列原則-開放報價 
 場地費：每場次編列不得超過新臺幣2,500元，每日最多編列上午、下午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各一場次。 

    1.訓練時數在300小時以下之班次，每班最高編列新臺幣6萬元 

    2.訓練時數逾300小時之班次，前300小時以6萬元計算，逾300小時之其 

       它時數，依比例以每小時200元編列，每班次最高編列10萬元。 

 宣導費：每班最高編列新臺幣2萬元，需檢附相關宣傳佐證 

 工作人員費：每小時新臺幣158元(按勞動部公告之當年度基本工資時薪標
準) 

 

 

 

 

 

 



經費編列原則-開放報價 
 設備使用或維護費：每人術科時數每小時最高3元為原則 

 個案輔導費：每班次按預估招收身心障礙者及其他特殊學員參訓人數每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每月最高2,500元編列 

 職場實習指導費：每位指導員每小時500元編列，每位指導員以指導6名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員為原則，每小時最多可同時編列5位指導員，且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列時數以不超過訓練總時數1/4為原則 

※職場實習期間不得同時編列鐘點費、場地費、工作人員費、設備使用及 

   維護費 



經費編列原則-開放報價 
• 學雜費：按每人每小時最高12元編列，並支用於課本、影
印講義、事務用文具紙張等耗材、郵電費用、其他費用等
項目。 

• 材料費：支用於學員術科訓練課程所須之教材、實習材料，
並參考材料費參考表編列參照辦訓作業手冊(P.97-99)。 

• 行政管理費：依訓練相關經費9％編列(可小於9%)。 
 



計畫執行重點提醒-參訓資格 
以失業者為招生對象 
 
不得招收： 
報名班次之開訓日尚於前次完訓或結訓班次之訓後一百八十日內 
曾參加職前訓練課程而被退訓，其退訓日尚於報名班次之開訓日前一年 
重覆參加相同班名之職前訓練課程，且其離、退訓日(不含適應期內離訓)、完
訓日或結訓日尚於報名班次之開訓日前三年內 

報名班次之開訓日前二年內，已有二次以上離訓、退訓、完訓或結訓之職前訓
練參訓紀錄(不含適應期內離訓) 

不得招收軍公教、日間部學生、在職勞工、自營作業者、公司或行(商)號負責
人 

※完訓，指完成訓期但成績考核未達標準；所稱結訓，指完成訓期且成績考核達
標準 



訓後就業率追蹤-訓後90日 
 勞保勾稽： 

   就安班別→職前訓練資訊系統與勞保局系統連線勾稽共計5次 

   本委班別→承訓單位告知各班承辦人訓後投勞保學員名單，由承辦人自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統勾稽 

    ※訓字號、裁減續保、職災續保、職業工會、農會及漁會之保險者不列入就業率計算 

 僱用證明：由僱用廠商填寫僱用證明書，承訓單位需實地查訪就業狀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並填寫就業調查紀錄表 

 個人切結：由學員填寫就業切結書，承訓單位需實地查訪就業狀況，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寫就業調查紀錄表 

 



本中心就業率查核方式 
 電話查核：結訓學員皆會接到就業詢問電話 

 實地查核 

   僱用證明→實地查核人數應達僱用證明學員百分之十五 

   個人切結→實地查核人數應達個人切結學員百分之二十五 

 

經查有不實或異常關聯者，將不予撥付就業輔導
費！ 



就業率計算 
 

 

      結訓就業人數+完訓就業人數+提前就業人數－屬公法上救助關係領取津貼就業人數 

 

            結訓人數＋完訓人數+提前就業人數－屬公法上救助關係領取津貼就業人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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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達就業率之違約金 
以契約總價金 

百分之一點五計罰 

 

• 一般班別之就業率達百分

之四十，未達百分之四十

五 

• 離島、偏遠地區所辦班別

之就業率達百分之三十，

未達百分之三十五 

以契約總價金 

百分之五計罰 

 

• 一般班別之就業率達百分

之三十，未達百分之四十 

• 離島、偏遠地區所辦班別

之就業率達百分之二十，

未達百分之三十 

以契約總價金 

百分之八計罰 

 

• 一般班別之就業率未達百

分之三十 

• 離島、偏遠地區所辦班別

之就業率未達百分之二十 



未達就業率之違約金 
產訓合作班： 

產訓合作班結訓後90日就業率須達70%以上 

結訓後90日就業率未達45%，再依「委託辦理職前訓練作業
原則」計罰 



109年委外規劃 
1.以整年度規劃、時數依各職類有所不同(上限350小
時)。 

2.產訓合作優先 

3.配合中央或市府政策，例如:電子商務、人工智慧。 



訓練計畫應附文件 
 

請參照辦訓作業手冊(P.100) 




